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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区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仁和区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

工作推进组2018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攀仁府办〔2018〕87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区级各部门，区政府各派出机构、省、市

驻区各直管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的各项工作任务，根

据《攀枝花市仁和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规划（2018—2020

年）》（攀仁委办〔2018〕36号）《攀枝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2018

年工作要点》（攀仁委办〔2018〕35号）和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工作推进组 2018年工作实施方案》，

特制定仁和区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工作推进组 2018 年工作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“一个愿景、两

个跨越、三大发展战略、四项重点工程”战略谋划、市委市政府“一

个目标、两篇文章、三大工作抓手、四个加快建设”工作思路和

区委区政府“产业新区、宜人新城”发展定位，紧紧围绕“文明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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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花”建设，以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为主抓手，扎实推进仁

和区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工作推进组各项指标任务，确保各项测

评指标全面达标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组 长：段建华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杨静仁 区政府办副主任

牵头单位：区政府办公室

责任单位：区纪委监委、区委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

传部、区委编办、区发改局、区环境保护局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

运输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农牧局、区林业局、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

局、区卫生计生局、 区城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质监分局、

区安监局、区旅游局、区法制办、南山管委会、区政务服务中心

(区政管办）、区电子政务办、其他相关区级部门、各乡镇（街办）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督导区级有关部门加强党风廉建设、

政务行为规范等工作。

四、具体指标任务

（一）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经常化、制度化。

1.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推进从严治党，坚持

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机融入区委总体工作布局（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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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2.持续深入开展签字背书、述责述廉、谈话提醒、警示教育、

深化评价等工作，全面推动落实“两个责任”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

进）。

3.及时将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党委宣传思想

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总体部署，作为中心组学习、民主生活会和

“三会一课”的重要内容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牵头单位：区委办公室

责任单位：各乡镇（街办）、区纪委监委、区委组织部、区

委宣传部、其他区级相关部门

（二）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

严治党。

1.围绕落实主体责任，用好“第一种形态”，结合政治生态实

际，对出现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和有违纪行为，但情节轻微危害

较小等情形，适用提醒谈话、约谈函询、批评教育等处理方式。

让批评教育和谈话函询成为常态，控制在处置总人数的 50%左

右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2.推动纪律成为刚性约束，用好“第二种形态”。坚持纪严于

法、纪在法前，从小处入手、从小事抓起，凡违反纪律规矩的都

要处理，从严执纪、违纪必究。让纪律轻处分、组织调整成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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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，控制在处置总人数的 35%左右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3.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，用好“第三种形态”。对问题性质

即使比较严重，但能如实向组织讲清楚、认错态度诚恳的给政策、

给出路。对犯了错误，但依然欺骗组织、我行我素的，从严查处。

让纪律重处分、重大职务调整成为少数，控制在处置总人数的

10%左右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4.发挥惩处震慑作用，用好“第四种形态”。在审查调查中彰

显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意志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查处腐败行

为，不断释放全面从严治党强烈信号。让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

审查调查的成为极少数，控制在处置总人数的 5%左右（完成时

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5.严格落实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

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、部门和单位严格实行“一案双

查”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牵头单位：区纪委监委

责任单位：各乡镇（街办）、区直各部门

（三）推进政府综合执法，完善行政执法管理。

1.规范委托行政执法行为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8月）。

2.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，建立完善执法证件

网络公示管理系统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8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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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进一步清理整肃行政执法队伍，加大行政执法培训力度

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12月）。

4.建立完善行政执法制度。建立完善部门行政执法“三项制

度”（完成时限：2018 年 9 月）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证据制度、

规范行政执法文书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12月）。结合包容监管、

审慎执法及服务执法等理念完善部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制度

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9月）。

牵头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法制办

责任单位：区质监分局、区卫生计生局、区安监局、区文化

广电新闻出版局、区旅游局、区环境保护局、区农牧局、区林业

局、区水务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住建局

（四）改革行政审批制度，压缩审批时限，减少审批事项，

优化审批程序。

1.全面梳理各部门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，编制公布“最

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9月）。

2.梳理审批服务事项办理流程，对“承诺件”精简办事环节、

流程和材料，缩短办理时限，尽量转为“即办件”；非“即办件”的

办理时限在现有承诺时限的基础上提升 20%；编制标准化办事指

南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线上线下信息内容一致。（完成时限：2018

年 12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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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到 2018 年 12月底，80%以上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事项实

现“最多跑一次”。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12月）。

牵头单位：区政务服务中心（区政管办）

责任单位：区委编办、区发改局、区法制办、各乡镇（街办）、

区级各审批服务部门

（五）公布权力清单，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，积

极推进责任清单工作。

1.按照“只减不增”的原则，对照省政府公布的《四川省行政

许可事项清单（2018 年本）》，动态调整区本级行政许可事项清

单并向社会公布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8月）。

2.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，严格执行权责清单目录

管理制度，适时根据省上统一公布的行政权力指导目录，动态调

整区本级行政权力清单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牵头单位：区政务服务中心（区政管办）

责任单位：区委编办、区发改局、区法制办、区级有关部门

（六）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，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

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。

1.抓好全区政务公开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工作，深入开

展“五公开”，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，强化载体建设，妥善处理好

依申请公开和涉及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诉讼， 努力提升重点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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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信息公开量、政策解读信息发布量等政务公开指标，确保全区

政务公开工作深入开展（完成时限：常态推进）。

2.制定并印发我区《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办法》（完成

时限：2018年 6月）。

3.拓展网上办事大厅服务功能，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融合

发展，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和审批办理职权进驻实体政务大厅和社

区公共服务中心，力争 100%进驻事项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查询、

咨询、预约功能。政务服务中心进驻的审批服务事项，全部实现

在四川省政务服务网线上查询、在线咨询（完成时限：2018 年

12月）。

4.建好区政府门户网站“政务服务”（“办事服务”）栏目，确

保与四川政务服务网入口统一、数据同源。对现有的软件平台进

行升级，会同建设攀枝花政府门户网站群统一平台，实现网站统

一管理、维护和数据共享，并通过运营分析管理云平台、安全监

控管理云平台等工具和手段实现集约化管理（完成时限：2018 年

12月）。

5.推进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。根据全省推进一体化政务

服务平台进度，全面落实我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与全省政务服

务平台对接工作，推进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政务服务平台和

各进驻部门业务系统实现互联互通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12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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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推行移动政务服务。推动网上服务平台服务向移动端、自

助服务端等延伸，实现一批政务服务事项可移动办理和自助办

理，探索开通事项预约功能（完成时限：2018年 12月底前）。

牵头单位：区政府办公室

责任单位：区电子政务办、区政务服务中心（区政管办）、

各乡镇（街办）、区级各部门

五、加强信息报送

1.各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能和创建任务，每

周四及每月 20日前在 QQ分别上报每周工作动态和每月工作动

态。及时上报本单位在推进廉洁高效政务环境过程中的工作进

展、载体活动、典型经验及意见建议等创建信息，尤其是一些创

建工作的创新做法和难点突破情况。

2.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确定创建信息员 1名，于 5月 31

日前将名单报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工作推进组办公室（区政府

办），联系人：游小平，联系电话：2913159、13982326035，并

及时加入廉洁高效政务环境 QQ工作群:228310456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5月 18日


